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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671][bookmark: _Toc12956][bookmark: _Toc21951][bookmark: _Toc2049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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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41][bookmark: _Toc10241][bookmark: _Toc30075][bookmark: _Toc31057]引  言
服务认证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加强服务业质量管理和提高市场效率的基础性制度，发挥着“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以助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服务认证健康有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随着服务认证行业不断升温，大量机构在未来利益的驱使下开始大举进军服务认证领域，抢占市场份额，也给服务认证市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及时厘清服务认证制度特点，制定服务认证制度建立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更好的发挥制度优势，规范引领服务认证健康有序发展，提高服务业供给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件旨在立足于我国服务认证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通过采用过程方法模式，给出了服务认证制度的策划、建立、评估、改进与废止的指导方法，为服务认证制度建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供指南。
本文件紧扣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趋势，为提升高端品质服务认证供给能力，引导服务认证机构向高质量供给方向发展，增强中国服务认证品牌世界影响力提供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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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012][bookmark: _Toc10237][bookmark: _Toc27144][bookmark: _Toc20194][bookmark: _Toc4543][bookmark: _Toc106949148]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制度建立指南
[bookmark: _Toc25949][bookmark: _Toc3980][bookmark: _Toc12183][bookmark: _Toc4063][bookmark: _Toc11640]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服务认证制度的策划、建立、评估、改进与废止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服务认证机构策划、建立服务认证制度，以及服务认证制度实施后的评估、改进与废止。
[bookmark: _Toc106949149][bookmark: _Toc2923][bookmark: _Toc6224][bookmark: _Toc1746][bookmark: _Toc6446][bookmark: _Toc2465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7065 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GB/T 27205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方案指南和示例
[bookmark: _Toc6227][bookmark: _Toc106949150][bookmark: _Toc28703][bookmark: _Toc29979][bookmark: _Toc17757][bookmark: _Toc6354]3 术语与定义
[bookmark: _Toc26194][bookmark: _Toc16653][bookmark: _Toc19266][bookmark: _Toc8620][bookmark: _Toc4980][bookmark: _Toc2150][bookmark: _Toc31008][bookmark: _Toc12026][bookmark: _Toc32415][bookmark: _Toc12620]3.1 服务认证制度
为实施某一类服务认证活动而建立的规则、程序和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32613][bookmark: _Toc29830][bookmark: _Toc13752][bookmark: _Toc5331][bookmark: _Toc32575]3.2 服务认证规则
依据服务认证制度，针对特定服务制定的认证技术文件，用于规定认证依据、认证模式、认证实施程序、认证文件及其管理等要求。
[bookmark: _Toc15973][bookmark: _Toc27369][bookmark: _Toc7806][bookmark: _Toc767][bookmark: _Toc27877]3.3 服务认证依据
对特定服务进行合格评定所依据的标准或相应的技术要求，可以是一个或一组标准或技术规范的组合。
[bookmark: _Toc8794][bookmark: _Toc5037][bookmark: _Toc29977][bookmark: _Toc15954][bookmark: _Toc29604]3.4 服务特性
由顾客服务体验的一项或一组可区分的特征，通常是无形的。
注：服务特性可从安全性、功能性、感官性、行为性、时间性、经济性、生态性、人因工效学等方面提出，可以是定性的或定量的。
[bookmark: _Toc11469][bookmark: _Toc25734][bookmark: _Toc26292][bookmark: _Toc29251][bookmark: _Toc11715]3.5 服务管理
[bookmark: _Toc106949151]为实现特定目标，服务提供者针对于服务提供和交付过程实施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
[bookmark: _Toc24303][bookmark: _Toc962][bookmark: _Toc30994][bookmark: _Toc32352][bookmark: _Toc7164]4 总则
[bookmark: _Toc103785704][bookmark: _Toc14030][bookmark: _Toc106949152][bookmark: _Toc22311][bookmark: _Toc30235][bookmark: _Toc5417][bookmark: _Toc9345]4.1 服务认证制度与服务认证规则的关系
4.1.1 服务认证制度是服务认证机构实施所有或某一类服务认证活动的总体安排，通常包括制度目标、适用范围、职责权限、资源配置、认证规则管理、认证人员能力管理、认证文件管理以及制度的评估、改进与废止等管理要求。
4.1.2 服务认证规则是服务认证制度的组成部分，是针对特定服务建立的认证技术和实施程序要求。
4.1.3 服务认证机构依据服务认证制度建立相应认证规则，并按照认证规则开展服务认证活动。
4.1.4 服务认证机构制定服务认证制度和认证规则时，需考虑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与服务认证有关的要求。
[bookmark: _Toc31824][bookmark: _Toc106949153][bookmark: _Toc22102][bookmark: _Toc25988][bookmark: _Toc18080][bookmark: _Toc22165]4.2 服务认证制度的分类
4.2.1 服务认证制度分为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制度和机构自行制定的认证制度。
4.2.2 国家统一推行的服务认证制度，服务认证机构可按制度设定的要求建立认证规则并开展相应服务认证活动。
4.2.3 服务认证机构应对自行制定的服务认证制度的目标、内容、完整性、适宜性和实施有效性负责，制度名称不应与已有的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制度名称相同或相似。
[bookmark: _Toc106949154][bookmark: _Toc15512][bookmark: _Toc1696][bookmark: _Toc6892][bookmark: _Toc6970][bookmark: _Toc19940]5 服务认证制度的策划
[bookmark: _Toc8387][bookmark: _Toc106949155][bookmark: _Toc24175][bookmark: _Toc2618][bookmark: _Toc17179][bookmark: _Toc11779]5.1概述
服务认证机构应开展基于服务认证制度全生命周期的策划活动，可考虑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b）产业发展政策的要求；
c）市场需求；
d）制度相关方及其需求；
注：相关方可能包括：服务认证机构的客户、客户的顾客、制造商、供方、用户、合格评定专家、行业协会代表、政府监管机构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代表及非政府组织（包括消费者组织）的代表。
e）制度实施宜具备的资源要求，包括公正性和人员能力（内部和外部），评价的资源以及分包方的使用；
f）服务认证结果的互认及采信；
g）保持服务认证制度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h）服务认证制度废止的条件。
[bookmark: _Toc16108][bookmark: _Toc106949156][bookmark: _Toc1648][bookmark: _Toc32370][bookmark: _Toc30811][bookmark: _Toc12146][bookmark: _Hlk104884538]5.2 确定制度目标
服务认证机构确定服务认证制度建立的目标时，可考虑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满足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b）证明服务认证机构提供的认证服务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要求；
c）为顾客、监管机构、行业和相关方提供信心；
d）促进贸易、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
[bookmark: _Toc106949157][bookmark: _Toc5992][bookmark: _Toc981][bookmark: _Toc18770][bookmark: _Toc14369][bookmark: _Toc10737]5.3 确定制度适用范围
5.3.1 服务认证机构按照科学、简化、集约的原则，结合拟开展服务认证活动的服务性质与特点，确定服务认证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包括该服务认证制度覆盖的服务认证领域，必要时可对服务认证领域进行进一步细分。
5.3.2 在划分服务认证领域时，需考虑不同领域相对独立，避免不同领域之间内容重叠。
[bookmark: _Toc31804][bookmark: _Toc106949158][bookmark: _Toc24667][bookmark: _Toc26697][bookmark: _Toc26545][bookmark: _Toc20858]5.4 风险与机遇
服务认证机构评估建立服务认证制度的风险和机遇，可考虑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可能导致的法律责任；
b）制度的公正性与有效性；
c）资源投入的合理性；
d）对提升服务质量的作用；
e）相关方的认可程度；
f）对促进贸易、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影响。
[bookmark: _Toc106949159][bookmark: _Toc11608][bookmark: _Toc28119][bookmark: _Toc27146][bookmark: _Toc9227][bookmark: _Toc7038]6 服务认证制度的建立
[bookmark: _Toc15340][bookmark: _Toc106949160][bookmark: _Toc14508][bookmark: _Toc28806][bookmark: _Toc1744][bookmark: _Toc10887][bookmark: _Toc10347][bookmark: _Toc10492][bookmark: _Toc713][bookmark: _Toc27700][bookmark: _Toc26978]6.1 服务认证制度管理要求
6.1.1 总则
服务认证机构需建立与服务认证制度相适应的管理要求，形成可获取的文件化程序，对认证制度的建立、实施、评估、维护、变更、废止进行管理。
6.1.2 原则
服务认证机构建立服务认证制度需符合以下原则：
a) 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规定相适宜；
b) 遵循合格评定功能法，与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要求相适宜；
c) 与现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相适宜，鼓励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d) 提升创新能力，尊重知识产权；
e) 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f) 遵循保密相关规定；
g) 遵循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等原则要求。
[bookmark: _Toc24683][bookmark: _Toc9615][bookmark: _Toc16393][bookmark: _Toc21337][bookmark: _Toc3934]6.1.3 服务认证制度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7015][bookmark: _Toc5105][bookmark: _Toc4446][bookmark: _Toc27892][bookmark: _Toc8779][bookmark: _Toc7917][bookmark: _Toc13381][bookmark: _Toc28408]6.1.3.1 服务认证制度的管理通常包括：立项论证、规范编制、符合性自查、验收审查、实施效果评估、动态维护。
6.1.3.2 立项论证
服务认证机构建立并实施立项论证程序，论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有关原则要求的符合情况以及所用认证依据的适宜性。认证依据选取合理、恰当，内容涵盖与备案认证规则认证特性一致的主要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控制过程等。
6.1.3.3 规范编制
服务认证机构识别相关方及其需求，依据合格评定要求编制文件化的特定领域服务认证规则、准则和程序（适用时）。
6.1.3.4 符合性自查
服务认证机构开展符合性自查，自查内容包括原则的符合性、内容的符合性以及其他相关要求。
6.1.3.5 验收审查
服务认证机构建立并实施验收审查程序，验收审查组应能够代表利益相关方，必要时可聘请适当比例的外部专家。
6.1.3.6 实施效果评估
实施后，服务认证机构定期对服务认证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效果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有关原则要求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求的持续符合性、认证实施所需资源、获证组织情况、认证实施情况、认证结果采信等，并形成评估报告。
6.1.3.7 动态维护
服务认证机构建立并实施程序，及时了解和识别服务认证涉及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认证依据、认证资源等调整变化情况以及相关方反馈意见，并及时对服务认证制度进行动态维护（如修订完善、注销备案或者中止实施），以保证服务认证制度的合法性、合规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bookmark: _Toc11619][bookmark: _Toc18305][bookmark: _Toc15519][bookmark: _Toc22188][bookmark: _Toc14684][bookmark: _Toc106949161][bookmark: _Toc27299]6.2 选择认证依据
6.2.1 原则
服务认证机构可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或地方标准等作为认证依据。
尚无现行有效标准的，或现行有效标准不能满足服务认证活动要求的，服务认证机构可自行制定不低于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认证技术规范，并建立包含可行性论证、符合性自查、相关方意见征集、动态维护及记录保存等管理制度。
6.2.2 关键要素
服务认证机构选择认证依据时，需考虑特定服务的服务特性要求、服务管理要求以及认证活动的评价准则。
6.2.3 服务特性要求
在确定服务特性要求时，需考虑服务提供和交付的全过程，通过对特定服务的机理与特征进行分析，围绕服务提供者、顾客以及服务系统，识别服务接触特性并确认关键接触特性，以构建特定服务的服务特性指标体系，并确保可测量。
6.2.4 服务管理要求
在确定服务管理要求时，需结合特定服务的专业管理要求，适用时还包括服务设计。
6.2.5 评价准则
评价准则需明确拟评价的服务特性要求与服务管理要求、抽样要求（适用时）、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结果。
[bookmark: _Toc26025]6.3 编写认证规则
6.3.1 服务认证规则的内容满足GB/T 27065、GB/T 27205及其他服务认证相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适用范围及所属服务认证领域；
b）认证依据；
c）认证模式及其组合；
d）申请及申请评审；
e）审查方案策划；
f）审查过程；
g）审查报告；
h）复核与认证决定；
i）认证结果；
j）监督；
k）再认证；
l）认证文件（如认证证书、认证标志）；
m）影响认证的变更。
6.3.2 适用范围及所属服务认证领域
服务认证规则需明确认证对象及其所属服务认证领域，服务认证领域与典型认证对象对应关系见附录。
6.3.3 认证模式及其组合
服务认证模式需兼顾服务特性要求测评与服务管理要求审核，各选择一项或一项以上的认证模式进行组合使用，且侧重于评价服务的实际效果与顾客体验。服务特性要求测评方法至少需包含服务体验、现场测试、现场观察、顾客调查等一种或多种方式的组合。服务管理要求审核不能替代服务特性要求测评。
选择适用的服务认证模式及其组合时，在完整的认证周期内需综合考虑特定服务所处业态、接触方式、特性结构及其风险状况，并充分考虑服务特性测评和服务管理审核的技术需求和适宜性。
6.3.4 申请及申请评审
服务认证机构需规定服务提供者在申请服务认证时要提交的资料种类或者清单，并对申请范围、资源条件、可实施性进行评审。。
6.3.5 审查方案策划
审查方案策划需基于审查过程的相关要求，并与审查范围相适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初次、再认证模式的选取需确保认证活动覆盖完整的服务特性、服务提供和交付过程，一个认证周期内的监督认证活动需覆盖完整的服务特性、服务提供和交付过程；
b) 在确定工作量时，初次认证现场审查（至少包括服务特性要求测评和服务管理要求审核）人日数不低于2人日，涉及住宿服务；食品和饮料服务、邮政和速递服务、电力分配服务；通过主要管道的燃气和水分配服务、金融中介、保险和辅助服务、科学研究服务、电信服务；信息检索和提供服务、教育服务、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污水和垃圾处置、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等领域的，现场审查人日数不低于3人日；服务特性要求测评的人日数不宜低于服务管理要求审核的人日数，且与其工作量相匹配；
c) 服务认证机构根据申请人的服务规模、等级、不同服务项目的复杂程度、安全（风险）级别等因素确定服务认证现场审查人日数，需要时可规定取样量、取样技术以及取样的时间和人员；
d) 组建并委派认证审查组时，确保其具备相应领域专业能力，实习审查员可作为审查组成员参与现场审查，但不能独立实施审查活动；若审查员不具备相应领域专业能力，可委派相应领域技术专家进入审查组，但不能独立实施审查工作；
e) 服务认证机构在编制审查计划时，需充分考虑服务活动正常运行和易发生质量安全风险的时段（如夜班、高峰时段等），并根据审查对象类型合理确定服务认证范围覆盖的有效人数。
6.3.6 审查过程
6.3.6.1 服务认证机构按照选定的认证模式实施审查活动，并明确审查过程所需的文件（如服务流程、服务管理文件等），以及是否将文件评审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价步骤。
6.3.6.2 召开首/末次会议时，服务认证受审查方的关键岗位人员需出席。服务认证受审查方需对自身服务运行与管理情况、认证准备情况等进行介绍。服务认证机构记录首/末次会议的全部参会人员、主要发言内容等信息，保存于服务认证档案中。
6.3.6.3 审查过程需符合GB/T 27065等标准要求。审查过程至少包括服务特性测评与服务管理审核，且通常情况下服务特性测评在服务管理审核之后或同时进行。服务认证机构按照服务认证规则要求，对审查方案中的全部服务场所的服务特性要求进行测评，不能无故减少现场审查时间，尤其是减少服务特性要求测评时间。
6.3.6.4 审查过程需明确实施审查的方式、内容以及改进建议或不符合事项的处置。服务认证机构在现场收集受审查方现行有效的服务标准、服务工作手册、服务规范性文件等确保服务特性要求持续有效的管理文件并保存于服务认证档案中。
6.3.6.5 现场审查结束前，受审查方对现场审查结论进行确认。
6.3.7 审查报告
服务认证机构明确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提交报告的时机，并且审查报告中至少包括服务特性测评和服务管理审核的内容。
6.3.8 认证结果
服务认证机构宜根据所提供服务功能和服务特性的差异进行认证结果分级。服务认证机构不应对服务认证结果进行过度分级。服务认证等级划分不能超过三个，以数字形式划分的最高等级不能高于五级（星、A、钻）。
6.3.9 认证文件
6.3.9.1 认证文件包括认证证书、认证标志。
6.3.9.2 服务认证机构需明确服务认证文件使用和标注的方法,宜通过授权许可或其他形式的协议来管理认证文件的使用，授权许可或协议可在服务认证机构和服务提供者双方间建立。
当认证文件在未经批准、不正确使用或误导性使用时，服务认证机构可采取必要的措施，如调查、警告、纠正措施、撤销认证以及法律措施。
6.3.9.3 服务认证证书内容需清晰界定服务认证覆盖的范围与边界，明确具体的服务场所及服务认证范围覆盖的有效人数。服务认证机构可采用二维码、雷达图等方式提供认证依据、服务特性要求测评结果等详细查询。服务认证机构需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向公众提供查询服务认证证书有效性的方式。
6.3.10 影响认证的变更
服务认证机构需明确发生影响认证变更时的管理过程。
[bookmark: _Toc106949163][bookmark: _Toc24381][bookmark: _Toc23071][bookmark: _Toc14481][bookmark: _Toc26210][bookmark: _Toc18299]6.4 评价认证人员能力
6.4.1 评价准则
服务认证机构可根据不同服务认证领域的知识要素和技能要素，制定并实施各类认证人员的能力准则及能力评价程序。
6.4.2 评价过程
评价时可重点关注认证人员的教育经历、全职工作经历、专业工作经历、培训经历等。
注：专业工作经历包括服务提供与交付有关的设计/开发、运营、测量/评价、管理等。
评价方法可采用面谈、专业知识问卷和现场见证等方式进行。
不宜用资格条件审查（如具备服务认证审查员注册资格）替代评价过程。
6.4.3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需明确至相应服务认证领域和具体岗位，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评价结果。
服务认证机构保留认证人员能力评价过程及结果，必要时可对认证人员能力进行验证。
[bookmark: _Toc22619][bookmark: _Toc106949164][bookmark: _Toc15000][bookmark: _Toc910][bookmark: _Toc24162][bookmark: _Toc27399]7 服务认证制度的评估
服务认证机构需定期组织相关方针对服务认证制度的合规性、科学性、公正性、适宜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法律法规与相关要求变化、产业发展、认证活动实施质量、认证结果采信、公正性风险、认证资源、以及相关方的申投诉等。

[bookmark: _Toc106949165][bookmark: _Toc30254][bookmark: _Toc2854][bookmark: _Toc27213][bookmark: _Toc25706][bookmark: _Toc8269]8 服务认证制度的动态维护
[bookmark: _Toc8607][bookmark: _Toc106949166][bookmark: _Toc21181][bookmark: _Toc4700][bookmark: _Toc7655][bookmark: _Toc28652]8.1 总则
服务认证机构建立并实施程序，基于评估结果及时对服务认证制度进行动态维护，以保证服务认证制度的合法性、合规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bookmark: _Toc1320]8.2 改进
服务认证机构基于评估结果，对服务认证制度采取适当的改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调整认证依据、修订认证规则及所涉及的成文信息，并将变更的信息以适当的方式告知相关方。
[bookmark: _Toc28484][bookmark: _Toc106949167][bookmark: _Toc25251][bookmark: _Toc10998][bookmark: _Toc3496][bookmark: _Toc470]8.3 废止
当服务认证机构基于评估结果确认特定服务认证制度不再有实质性认证需求或出现其他不适合继续开展认证活动的情况时，需废止该服务认证制度。
在考虑对服务认证制度废止时，需对服务认证制度废止后有关认证活动及认证结果的处置做出适当安排。



[bookmark: _Toc32197]附录A
（资料性）
服务认证领域与典型认证对象对应关系示例
表A.1给出了服务认证领域与典型认证对象对应关系的示例。
表A.1服务认证领域与典型认证对象对应关系示例
	序号
	服务认证领域
	典型认证对象

	01
	无形资产和土地服务
	金融资产、非金融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版权、农用地/建设用地资产评估……

	02
	建筑工程和建筑物服务
	各类建筑工程（如住宅、工商业建筑、体育场馆、公路、机场、桥梁、隧道、港口、水利工程、管道、钻井等）的施工/监理/运维、数字工程、建筑工地准备（拆除、清理、挖土）、预制构件装配、设备安装、管道铺设、装饰装修……

	03
	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
	商品售后（经销业）注1、电子商务交易、批发、零售、进出口、拍卖、互联网销售、自动售货机销售、电视电话销售、邮购……

	04
	住宿服务；食品和饮料服务注2
	民宿、酒店、旅馆、度假中心、野营场所、拓展培训基地、餐厅、食堂、外卖店……

	05
	运输服务（陆地运输服务、水运服务、空运服务、支持性和辅助运输服务）
	各类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的客运/货运、出租车、网约车、危险品运输、本地递送、管道运输、货物装卸、仓储、导航、停车场、客运站、运输管理、旅行社、导游……

	06
	邮政和速递服务注3
	邮政信函/包裹收寄、邮政局柜台服务、非邮政速递/快递……

	07
	电力分配服务；通过主要管道的燃气和水分配服务注4
	电力/燃气/水/蒸汽/热水输送与分配、电/燃气/水表查读和维修……

	08
	金融中介、保险和辅助服务
	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业务设施技术、移动金融技术、银行营业网点、信贷、证券交易、保险、信托、外汇、金融咨询……

	09
	不动产服务
	不动产买卖/租赁/评估、不动产中介、物业管理、房屋托管……


表A.1服务认证领域与典型认证对象对应关系示例（续）
	序号
	服务认证领域
	典型认证对象

	10
	不配备操作员的租赁或出租服务
	车辆租赁、机械租赁、设备租赁、家电租赁、图书/音像制品租赁、体育用品租赁……

	11
	科学研究服务（研究和开发服务；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法律咨询、仲裁调解、会计审查、市场调查、管理咨询、软件开发、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合同管理、产品设计、天气预报、检验分析、广告、摄影、照片冲洗、翻译、速记……

	12
	电信服务；信息检索和提供服务
	信息安全、区块链、数据管理、广播、电视、移动电话、电子邮箱、互联网、数据库、通讯社、图书馆、档案馆……

	13
	支持性服务注5
	职业介绍、人员提供、安全保卫、停车管理、清洁、洗涤、包装、资信报告、电话应答、复印、校对、展会、商业经纪人、纺织品清洗/熨烫/染色、理发、美甲、化妆、婚姻介绍、殡仪……

	14
	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生产服务
	售后（制造业）注1、生产加工、园艺景观、农林培育、畜牧养殖、采矿、伐木、出版、印刷、废料回收……

	15
	保养和修理服务
	汽车玻璃零配安装、防爆电器检修、机动车保养/修理、设备维修、手机维修、计算机硬件维修、家电维修、服装鞋帽维修、家具维修、钟表维修、珠宝维修、乐器调音……

	16
	公共管理和整个社区有关的其他服务；强制性社会保障服务
	行政管理、市政设施、营商环境、可持续发展、警务、消防、法院、监狱、强制性社会保障……

	17
	教育服务
	学前教育、非学历教育、技能培训、体育培训、艺术培训、教育辅助……

	18
	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
-人体健康服务
	近视防控、验光配镜、医疗、急救、体检、防疫、孕/产妇护理、美容、理疗、按摩、医疗化验……

	
	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
-兽医服务
	宠物医院、宠物寄养、家畜兽医……

	
	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
-养老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
	机构/社区/居家养老、福利院、儿童日托、心理疏导、社会援助……


表A.1服务认证领域与典型认证对象对应关系示例（续）
	序号
	服务认证领域
	典型认证对象

	19
	污水和垃圾处置、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污（废）水处理与再生利用、水体治理与修复、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垃圾清扫、垃圾分类、垃圾处置、公共卫生、病虫防治、大气污染治理、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噪声污染治理、清洁生产改造、区域环境托管服务、自动连续监测、环境咨询、生态保护以及其他环境服务……

	20
	成员组织的服务；国外组织和机构的服务
	国际组织、商会、工会、社团……

	21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影院、剧院、数字版权、艺术表演、节目制作、舞台布景、后期制作、节目发行、艺术指导、景区、博物馆、动/植物园、体育活动、裁判、健身房、教练、游乐场……

	22
	家庭服务注6
	小时工、厨师、保姆、家庭教师……

	注1：03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认证领域中商品售后服务仅包括商品在批发或零售过程中的售后服务，生产制造过程的售后服务应归入14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生产服务认证领域中。
注2：04住宿服务；食品和饮料服务认证领域中食品和饮料服务仅包括食品和饮料的供应服务，食品冷链运输和食品本地递送服务应归入05运输服务认证领域中。
注3：06邮政和速递服务认证领域中包含各类非邮政快递服务；不包括邮政储蓄、转账服务。同城递送服务（如外卖配送、同城点对点配送等）应归入05运输服务认证领域中。
注4：07电力分配服务；通过主要管道的燃气和水分配服务认证领域中仅包含通过主要管道的分配服务，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分配服务应归入14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生产服务认证领域中。电/燃气/水表安装服务应归入02建筑工程和建筑物服务认证领域中。
注5：13支持性服务认证领域中不包括物业管理服务，涉及物业管理范畴的安全保卫服务应归入09不动产服务认证领域中。
注6：22家庭服务认证领域中，仅包括为雇佣家务人员的家庭提供的服务，为家庭提供服务的独立单位（包括个人）的服务应参见其主要服务项目。
注7：本表依据GB/T 7635.2-2002《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2部分：不可运输产品》制定，后续将根据标准更新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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